
附件一： 

同济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先锋”评审办法 
 

为发扬我校研究生严谨求实、奋发进取的学术精神，展示我

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弘扬“同济天下，崇尚科学，创

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同济文化，引导学生遵守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创新、瞄准前沿领域、服务社会发展，助力推动研究生

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开展同济大学第

十五届研究生“学术先锋”评选。 

 

一、评选条件 

1、 同济大学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2、 热爱祖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政治觉悟高，道德品性优秀； 

3、 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学术态度，遵守学术规范，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做科技领域的领跑者，做新兴前

沿交叉领域的开拓者，能够在我校研究生中发挥学术研究的先

锋模范作用。 

  



二、评选分组 

1、 根据学科特点，将参评对象分为以下三组： 

A、工学类（包括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学、

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交通运输工程、风景

园林学、软件工程等工学类专业）；  

B、理学及医学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海洋科学、

生物学、地球物理学等理学类专业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

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等医学类专业）； 

C、人文社科类（包括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语

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

理论、法学、政治学、教育学、应用经济学、哲学、设计学等

人文社科类专业）。 

2、 评选通过审阅资料和演示问辩等程序，对参评对象的

“基本素养”、“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前景”及“个人发

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 

3、 评选分为初评、复赛及决赛三个阶段。初评和复赛分组

进行，决赛不分组。根据附件二《同济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

“学术先锋”评选初评标准》计算各参评对象的初评得分，按

得分高低筛选出一定比例的选手进入复赛。复赛根据初评与复

赛现场答辩的加权得分计算总分，依照各组参赛人数占总人数

的比例确定各组进入决赛的名额。决赛依据决赛现场专业评审、

大众评审及网络评审计算加权得分，评选出各奖项。 



4、 本次评选设“学术先锋”十名、“‘学术先锋’提名奖”

五名、最佳人气奖一名，每个组别至少评选一名“学术先锋”。 

 

三、评审组织 

1、 组织委员会 

评选设立组织委员会，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的有关负责

人组成，组织委员会设主任一名（校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副主任若干名（校研究生会负责学术工作的部门负责人）。 

组织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一) 制定、修订评审办法； 

(二) 审查参评对象的资格及对参评对象进行初评； 

(三) 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参评对象进行复赛及决赛评选； 

(四) 解释参评对象的异议事项； 

(五) 议决其它应由组织委员会议决的事项。 

2、 评审委员会 

评选设立评审委员会，由主办单位聘请的相关学科知名专

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经主办单位批准成立，有权在本办法所规

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 

评审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一) 审议评审办法； 

(二) 审查参评对象资料及其展示，对其进行问辩； 

(三) 确定参评对象获奖等次。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评委不得参与由其本人所

指导学生的评审工作。如有此类情况，评委应主动提出回避。

任何评委在评审结束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泄露评审情

况和结果。 

评审委员会有权对选手作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受到异议

或投诉的选手，将由组织委员会按程序评定其参赛资格。如确

认资格不符者，将取消该选手继续比赛的资格及获得的奖励。 

 

四、评审程序 

1、 初评 

1.1 各学院根据相关规定，对报送的材料进行严格的资格

和形式审查，由组织委员会进行复查，不合格的参评对象应被

取消参评资格。 

1.2 选手分为工学类、理学及医学类、人文社科类三个学

科组，参评选手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分组报名（组织委员会有权

根据参评选手报名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初评评分在学科组内

进行，得分仅在组内比较。 

1.3 根据参评对象报名时提交的有效材料，由组委会依据

附件二对参评对象进行计分，依据分数高低排名，进入复赛的

参评对象将按照初评排名获得不同的初评评分，此初评评分将

被纳入复赛评分。初评每组将选取60%左右的参评对象进入复赛。 

2、 复赛 



2.1 复赛延续初评的分组标准，分三组进行比赛，参评对

象得分仅在组内比较。 

2.2 由组织委员会聘请主办单位相关指导老师及相关学科

知名专家组织答辩会，参评对象进行答辩，评委将根据选手的

展示质量和现场表现进行评分。答辩方式为不公开答辩。 

2.3 复赛总分=初评评分+复赛现场评分。初评评分=参评

对象得分÷同组参评对象最高分*10分。复赛现场评分规则如下：

总分为90分，分为“基本学术素养”、“科研能力”和“未来发展潜

力”三部分。主要包括3个方面：（1）基本学术素养：学术道德、

学术思维、学术规范、学术态度；（2）科研能力：基础理论知

识、学术成果、科研引领能力；（3）未来发展潜力：科研影响

力、个人发展方向、学术视野、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共有 

15 名参评对象进入决赛，按各组参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确定

各组进入决赛的名额。各组中依据复赛总分高低进行排名，得

分靠前的参评对象进入决赛。 

3、 决赛 

3.1 决赛不分组，注重各专业之间的交流，旨在评选出代

表全校各研究领域研究生科研最高水平的学术人才。 

3.2 决赛开始前，开放网络投票平台。当决赛分数一致时，

将以网络投票结果为参考依据择优评选，并根据网络投票结果

评选出最佳人气奖。 

3.3 由组委会聘请主办单位相关指导老师及相关学科知名



专家组织答辩会，参赛对象进行答辩，评委将主要根据参评对

象的展示质量和现场表现进行评分。答辩方式为公开答辩。 

3.4 根据决赛现场答辩评委评审、大众评审、网络投票三

者得分，按照一定权重计算得到参评对象的决赛总分，依据分

数高低进行排名，评选出“学术先锋”十名，对于进入决赛而

未评选为“学术先锋”的参评对象颁发“‘学术先锋’提名

奖”。 

五、附则 

本方法由同济大学研究生“学术先锋”评选组织委员会负

责修订、解释。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 

同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共青团同济大学委员会 

  同济大学研究生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 


